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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增值税预缴税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增值税法实施条例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纳税人（不包括自然人，下同）发生增值税法实

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情形的，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预缴增

值税。

第二章 跨地级行政区（直辖市下辖县区）提供建筑服务

第三条 纳税人跨地级行政区（直辖市下辖县区）提供建

筑服务（以下简称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），应当按照规定的纳

税义务发生时间，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增值

税。

第四条 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，适用一般计税方法

计税的预征率为 2%，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预征率为 3%。

第五条 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，以该建筑服务当期

全部含税价款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，按照下列公式计算

应预缴的增值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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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预缴税款=（当期全部含税价款-支付的分包款）÷（1+

适用税率或征收率）×预征率

纳税人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负数的，可以结转下

期预缴税款时继续扣除。

纳税人应当按照工程项目分别计算应预缴税款，分别预

缴。

第六条 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，应当自纳税义务发

生之日起至次月（按季纳税的，为季度结束后的次月，下同）

纳税申报期结束前预缴税款。

第三章 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

第七条 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，除本条第

二款规定外，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。

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收取预收款的，向建筑服务发

生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，纳税义务发生后不再预缴增值

税。

第八条 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，适用一般

计税方法计税的预征率为 2%，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预征率

为 3%。

第九条 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，以当期取

得的预收款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，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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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缴的增值税：

应预缴税款=（当期取得的预收款-支付的分包款）÷（1+

适用税率或征收率）×预征率

纳税人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负数的，可以结转下

期预缴税款时继续扣除。

纳税人应当按照工程项目分别计算应预缴税款，分别预

缴。

第十条 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，以及跨地

区提供建筑服务收取预收款，应当自收到预收款之日起至次月

纳税申报期结束前预缴税款。

第四章 采取预售方式销售房地产项目

第十一条 纳税人采取预售方式销售房地产项目，向机构

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。

纳税人采取预售方式销售房地产项目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

业采取预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。

自行开发，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

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，以及购入未完工的房地产项

目继续开发并以自己的名义立项销售的情形。

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预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

的房地产项目，以当期取得的预收款和 3%的预征率按照下列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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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计算应预缴的增值税：

应预缴税款=当期取得的预收款÷（1+适用税率或征收率）

×3%

第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预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

的房地产项目，应当在收到预收款的次月纳税申报期内预缴税

款。

第五章 转让或者出租与纳税人机构所在地

不在同一县（市、区、旗）内的不动产

第十四条 纳税人转让或者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

县（市、区、旗，下同）内的不动产，应当按照规定的纳税义

务发生时间，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。

转让不动产，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

产项目。

出租不动产，不包括纳税人提供道路通行服务。

第十五条 纳税人转让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内的不

动产，一般纳税人预征率为 5%，小规模纳税人预征率为 3%。

第十六条 纳税人转让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内的不

动产（不含自建不动产和个体工商户中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购

买不足 2 年的住房），以当期全部含税价款扣除该项不动产购

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，按照下列公式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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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预缴的增值税：

应预缴税款=（当期全部含税价款-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

得不动产时的作价）÷（1+适用税率或征收率）×预征率

第十七条 纳税人转让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内的自

建不动产和个体工商户中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与机构所在地

不在同一县内且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，以当期全部含税价款，

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预缴的增值税：

应预缴税款=当期全部含税价款÷（1+适用税率或征收率）

×预征率

第十八条 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从当期取得的全部含税

价款中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的，应当

取得发票，法院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，或者仲裁裁决书、

公证债权文书。否则，不得扣除。

第十九条 一般纳税人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内

的不动产，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预征率为 3%，适用简易计

税方法计税的预征率为 5%。

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内的不动产

（不含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个体工商户出租住房），预征率为 3%；

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个体工商户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

内的住房，按照实际征收率确认预征率。

第二十条 纳税人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内的不

动产，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预缴的增值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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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预缴税款＝当期全部含税价款÷（1+适用税率或征收

率）×预征率。

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转让或者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

一县内的不动产，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月纳税申报

期结束前预缴税款。

第六章 油气田企业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销售与生产原油、

天然气相关的服务

第二十二条 油气田企业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以下统

称省）销售与生产原油、天然气相关的服务，应当按照规定的

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，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增值税。

油气田企业，是指在境内从事原油、天然气生产的企业，

不包括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增值税的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

油、天然气的纳税人。

服务，是指生产生活服务，不包括出租不动产。

第二十三条 油气田企业跨省销售与生产原油、天然气相

关的服务，新疆地区预征率为 5%，其他地区预征率为 3%。

第二十四条 油气田企业跨省销售与生产原油、天然气相

关的服务，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应预缴的增值税：

应预缴税款＝当期全部含税价款÷（1+适用税率或征收

率）×预征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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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油气田企业跨省销售与生产原油、天然气相

关的服务，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月纳税申报期结束

前预缴税款。

第七章 征收管理

第二十六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的小规模

纳税人，当期在预缴地实现的全部价款、预收款（不含增值税）

合计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，无需预缴税款。

第二十七条 纳税人预缴的增值税税款，凭完税凭证可以

在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，抵减不完的，结转下期继续抵

减。

第二十八条 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、采取预收款方

式提供建筑服务，应当自行建立预缴税款台账，区分不同项目

逐笔登记当期全部含税价款、预收款、支付的分包款、已扣除

的分包款、扣除分包款的发票号码、预缴地、已预缴税款以及

预缴税款的完税凭证号码等相关内容。

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、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

务预缴增值税时，应当出示与发包方签订的建筑合同、与分包

方签订的分包合同、从分包方取得的发票的复印件或者电子

件。发票须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所在县名称、建筑项目名称。

第二十九条 纳税人按照本办法规定，应当向建筑服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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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地、不动产所在地、生产生活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

税款，超过规定的预缴税款期限 6个月没有预缴税款的，由机

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

法》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三十条 跨省开采石油、天然气的油气田企业，由总机

构汇总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，并按照各油气田（井口）石油、

天然气产量比例进行分配，各油气田按照所分配的增值税应纳

税额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。石油、天然气增值税应纳税

额的具体计算办法由总机构所在地省级税务机关商各油气田

所在地同级税务机关确定。

在省内开采石油、天然气的油气田企业，其增值税的计算

缴纳方法由各省财政和税务部门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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